第一节 服务要求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和规范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湘政办发[2024]5号、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推行“社会救助五个一批”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衡政办发[2018]12号)和衡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第59次专题会议纪要精神。经局党组研究决定，为全县城乡低保对象统一购买团体意外伤害险和补充住院保险，保险期限为1年。保费标准为:意外伤害保险40元/人/年，补充住院保险40元/人/年。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衡阳县城乡低保对象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补充医疗保险项目； 
2、参保对象:衡阳县行政区域内在册的城乡低保人员；
3、参保人数:21889人（具体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
4、服务期限:1年；
5、项目采购预算:1751120元(80元/人/年)，本项目分为两个包，其中包1:901840.00元，包2:849280.00元；
本项目按乡镇划分为两个包，具体如下：
⑴、第一包：包含区域板市乡、大安乡、岣嵝乡、关市镇、洪市镇、集兵镇、界牌镇、金兰镇、金溪镇、井头镇、库宗桥镇、杉桥镇、曲兰镇等13个乡镇，区域人数预计11273人，保费约901840.00元(80元/人/年)，具体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
⑵、第二包：包含区域三湖镇、栏垅乡、石市镇、台源镇、西渡镇、溪江乡、岘山镇、演陂镇、渣江镇、樟木乡、樟树乡、长安乡等12个乡镇，区域人数预计10616余人，保费约849280.00元(80元/人/年)，具体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
包1:13个乡镇人数及保障资金如下
	乡镇
	单位：户、人、元

	
	农村保障人数
	城市保障人数
	合计

	板市乡
	411
	2
	413

	大安乡
	565
	3
	568

	岣嵝乡
	400
	3
	403

	关市镇
	978
	42
	1020

	洪市镇
	827
	22
	849

	集兵镇
	702
	17
	719

	界牌镇
	859
	195
	1054

	金兰镇
	1346
	29
	1375

	金溪镇
	1004
	5
	1009

	井头镇
	1341
	12
	1353

	库宗桥镇
	823
	12
	835

	杉桥镇
	539
	4
	543

	曲兰镇
	1123
	9
	1132

	合计
	11273人
	901840.00元


包2:12个乡镇人数及保障资金如下
	乡镇
	单位：户、人、元

	
	农村保障人数
	城市保障人数
	合计

	三湖镇
	1121
	1
	1122

	栏垅乡
	456
	3
	459

	石市镇
	797
	5
	802

	台源镇
	775
	9
	784

	西渡镇
	1188
	758
	1946

	溪江乡
	830
	7
	837

	岘山镇
	1377
	5
	1382

	演陂镇
	699
	9
	708

	渣江镇
	1183
	48
	1231

	樟木乡
	602
	11
	613

	樟树乡
	322
	0
	322

	长安乡
	410
	0
	410

	合计
	10616人
	849280.00元


三、服务要求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用：
（一）保险金额
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部分
(1)意外伤害死亡或伤残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人/年
(2)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3000 元/人/年
2.补充住院医疗保险部分
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人/年，疾病住院医疗保险每人每次限额10000元。
（二）绝对免赔额及免赔率
1.团体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每案经一站式结算报销（包括基本医保报销、大病保险报销及医疗救助等）或第三方报销后绝对免赔额200元，按 80%比例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2.补充住院医疗保险按在县内和县外医疗机构就医分别设定免赔额，为每案经其他医疗机构 报销和民政救助后，其中在衡阳县内医疗机构就医的每案绝对免赔额200元，在衡阳县外医疗机构就医的每案绝对免赔额500元，均按80%的比例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四、保险期限
保险期限为一年，自投保次日零时至次年投保之日零时止。
五、保险责任及理赔标准
（一）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因发生意外身故、意外致残、意外伤害住院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1.意外的定义：符合“被保险人未预料到的和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瞬间造成的）、非疾病的 ”这四点基本要素。
2.意外伤害的除外责任：有第三方责任人的、 自杀、 自残、违法犯罪、酗酒、吸毒等原因造成的，及按医保政策应由被保险人自付的医疗费用。
3.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必须在案发后 24 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服务热线电话报案，保险公司会 在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派人与被保险人联系赶赴现场查勘。逾时不报造成保险公司对事故的责任和损失无法鉴定的，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二）意外伤害保险理赔标准：
1.被保险人意外死亡或全残按保险金额为20000元/人赔偿；
2.被保险人意外伤残按保险条款所附伤残等级标准所对应的赔偿比例在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内予以赔偿(即 20000元*伤残等级标准所对应的赔付比例)；
3.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金：
(1)被保险人提供医院资料所属原件或复印件（含门诊、住院），支付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经一站式结算报销（包括基本医保报销、大病保险报销及医疗救助等）之后的剩余部分，参照社会医疗《药品目录》的相关规定，每案绝对免赔额200元以后，按80%的比例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2)对每一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住院医疗赔付的保险金额达到年度累计最高保险金额时，意外伤害保险责任终止。
（三）疾病住院医疗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限内，因疾病在国家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对被保险 人实际支付的住院医疗费用，在被保险人已按社会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有关规定取得医疗费用补偿及民政救助补偿后，保险人就上述费用余额按照约定的支付比例给付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金。
（四）疾病住院医疗保险理赔标准：
1.被保险人因疾病住院治疗所支出的医疗费用，并经其他医疗机构报销的剩余部分医疗费用按衡阳县内和衡阳县外区别设定理赔标准，其中在衡阳县内医疗机构就医的每案绝对免赔额200 元后，在衡阳县外的医疗机构每案绝对免赔额500元后，均按80%的比例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年度累计最高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其中每人每次疾病住院报销限额10000元。对每一被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额达到年度累计最高保险金额时，保险责任终止。
2.被保险人疾病住院医疗费用在医院经一站式结算报销（包括基本医保报销、大病保险报销及医疗救助等）和民政救助后，再到保险公司申请补偿赔付相关医疗费用。
（五）投保方式
衡阳县城乡低保对象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补充医疗保险项目拟分二个包进行竞争性磋商招标。每个包第一候选人作为该包的中标人。
（六）中标价要求
1.衡阳县城乡低保对象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补充医疗保险服务采取综合评分的方式，每个包综合得分排名第一的公司为该包的中标人，以二个包中标人中投标报价最低的作为二个包的统一采购价。
2.★包1包2中标单位按照两家单位的最低单价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需提供书面承诺函。
（七）承保责任
承办商业保险机构负责基本医保意外伤害业务的经办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受理登记、业务咨询
2）调查核实、资金支付
3）意外伤害事实核查
4）与医疗机构的业务对接
（3）商业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准确地完成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的审核、调查和赔付工作，确保参保人员权益得到保障；
（4）商业保险公司须严格配合医保部门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八）协商及考核机制
按照《关于印发<衡阳市意外伤害医疗保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衡医保发[2025]45号）执行。
第二节 商务要求
一、主要商务要求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合同约定

	服务期限
	360日历天

	响应时间
	7×24小时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
	签订投保合同后，双方约定付款日期，一次性付清

	解决争议的方式
	□仲裁  ☑诉讼


二、其他要求
1．保险生效期及被保人
1.1保险生效期：所有被保险人享受保险责任的起止时间应与采购人和中标人签订的服务合同中的服务期限一致。
1.2被保人：凡户籍在衡阳县行政区域内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名单由采购人提供）。
2.投保流程
2.1 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具体协议。
2.2 采购人提供当时的被保险人名单（纸质件盖章及电子文档）给中标人，由中标人出具统一的保单、发票，采购人在收到保险公司保单、发票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应当支付的保费支付给中标人。
3.承办服务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3.1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收取保费，获取保险服务必要的被保险人资料。
3.2遵循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保险合同约定，开展保险业务活动，不受第三方非法干预。
3.3设立24小时服务咨询电话，全天候接受报案咨询。
3.4严格保守在保险业务活动中获取的城乡低保对象人员身份信息、个人隐私，不得将被保险人信息用于任何商业用途，不得泄露给第三方。
4.结算方法
4.1支付单位：衡阳县民政局
4.2付款方式：签订投保合同后，双方约定付款日期，一次性付清。
4.3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建设，投标人应根据项目要求，详细列明项目所需的人工、管理、财务等所有费用，如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人免费提供，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4、对于上述项目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三、踏勘
1、投标人在投标前，如需踏勘现场，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
注:在磋商过程中,磋商文件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动的技术、商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请在可能变动的条款旁予以文字注明,并将磋商文件可能变动的内容在磋商须知前附表中明确。
